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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糾 正 案 文 (公布版)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教育訓練暨準則發

展指揮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教育訓練暨準則發

展指揮部處理性騷擾事件未依規定，於7

日內組成性騷擾申訴會進行調查，且性騷

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與性騷擾申覆會之審

議委員完全相同，球員兼裁判，與正當法

律程序未盡相符，復未考量性騷擾事件被

害人之感受及相關權益，將其調離至該部

之下屬單位，並因職務之調動，喪失資訊

專業加給，更未在被害人正式提起性騷擾

申訴前，建立相關因應措施或處理機制，

以提早發現並提供協助，以上均核有違

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教準部受理本案性騷擾事件申訴後，未依國軍人員性

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15點第1項規定，於7日內組成性

騷擾申訴會進行調查，洵有違失 

(一)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15點第1項規定，單

位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後，於7日內組成性騷擾申

訴會，由性騷擾申訴會指派成員2人至4人進行調

查。 

(二)查本案因A女家屬於104年6月10日親至國防部陸軍

司令部所屬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（下稱教準

部）向前指揮官○○○中將反應，該部作模處副處

長林滿康上校（下稱林員）多次要求開車接送上下

班、對A女有不當肢體碰觸（擁抱）、曖昧簡訊騷擾

等不當情事，請求該部協處，前指揮官○○○中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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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要求督察室先行實施行政調查，瞭解事實原貌及

林員涉案程度，以利後續處置。嗣督察室於同年7

月8日提出行政調查報告，簽奉前指揮官○○○中

將核示，「作模處上校林○○涉性騷擾」申訴會於

104年7月17日成立，由外聘委員警察大學黃○○教

授、督察室主任○○○上校、法務組○○○上尉3

人組成調查小組，針對「B男（即林員）於辦公室

邀約A女泡湯」、「B男於辦公室觸摸A女」、「B男言語

騷擾A女」等三事件依程序實施調查。 

(三)惟據前揭規定，教準部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後，應

於7日內組成性騷擾申訴會，由性騷擾申訴會指派

成員2人至4人進行調查。故外聘委員黃○○教授，

尌督察室初步調查報告審認後，即提出建議略以，

本案於104年6月10日受理申訴，迄今已1月有餘，

教準部未依規定組成委員會，逕由監察部門（而非

申訴委員所組成之調查小組）先行著手進行行政調

查，與規定不符。對此，教準部雖表示，其理由係

考量林員涉嫌自103年4月起，迄104年6月陸續對A

女有不當情事，為求慎重及A女家屬要求保密，並

確保雙方當事人權益等，然核其作法仍有違國軍人

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15點第1項規定之處理程

序。 

(四)綜上，教準部受理本案性騷擾事件申訴後，未依國

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15點第1項規定，於7

日內組成性騷擾申訴會進行調查，洵有違失。 

二、本案教準部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審議委員與性騷

擾申覆會之審議委員完全相同，球員兼裁判，與正當

法律程序未盡相符，應從制度面檢討改進 

(一)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16點規定：「性騷擾

申訴會由下列人員五至七人組成；其成員之女性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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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，男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

三分之一。」 

(二)查教準部依據前揭規定，於104年7月17日辦理「作

模處上校林○○涉性騷擾」申訴處理委員會（下稱

申訴會）評議委員編組，經前指揮官○○○中將批

示，由副指揮官○○○少將擔任主席，外聘委員1

員（中央警察大學黃○○教授）、部內委員6員（副

指揮官○○○少將、督察室主任○○○上校、綜管

處副處長○○○上校、政綜組組長○○○中校、綜

管處文書官○○○上尉、法務組法制官○○○上

尉），計7員，其中女性委員有4員，符合相關規定。

該部並於同年8月6日召開「作模處上校林○○涉性

騷擾」申訴會，依林員過犯行為實施調查、討論及

當事人陳訴意見，經與會委員投票決議為「性騷擾

成立」，依規定性騷擾成立後，須作出懲處建議，

經與會委員進行投票決議，建議「記大過乙次」。 

(三)復查A女依性騷擾申訴會決議書理由第2點有關「性

騷擾」行為認定部分，於104年8月19日提出申覆，

要求該部依104年6月5日錄音檔光碟及錄音內容譯

文等之新事證再進行調查評議及懲處。綜管處於同

日將新事證交由性騷擾申訴會調查小組實施調

查。林員亦於同年9月2日對性騷擾申訴決議性騷擾

成立，懲處記大過乙次之處分表示不服，提出書面

申覆。爰教準部於104年9月17日召開林員性騷擾案

申覆會，仍由副指揮官○○○少將擔任主席，出席

人員除法務組法制官○○○上尉受訓無法參加

外，其餘委員均為前次申訴會議之出席人員，計6

員，其中女性委員有3員。投票結果維持8月3日原

決議「性騷擾」成立，並提出懲處建議「記大過乙

次」處分。審議決定書業於104年9月24日分別函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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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。 

(四)對於性騷擾案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決定後不服之申覆

機制，由原性騷擾申訴會之審議委員繼續審議是否

合乎正當法律程序？教準部104年11月12日陸教準

綜字第1040007236號函主張： 

1、依國防部101年5月8日國人綜合字第1010005881

號令頒之「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」中，

並無針對原決議之申訴會之委員不得再次審議

之規定，惟查國防部104年9月21日國人整備字第

1040015481號令頒「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

害預防實施規定」第24點第3項規定:「申復處理

委員會之成員，除符合迴避原則或離(調)職外，

應與原申訴委員會相同。」綜此，性騷擾案成立

後不服之申覆機制，應由原性騷擾申訴會之編組

成員繼續審議，方屬適法。 

2、教準部性騷擾申訴會召開日期為104年8月3日，

國防部前揭新修頒之「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

侵害預防實施規定」第 24點第 3項規定尚未施

行，故教準部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組成、決議皆

依「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」辦理，又當

事人不服原決議之申覆會係於104年9月17日召

開，皆在該新修正法規之前，且該部申覆會之委

員組成、決議皆與新修正法規相符，難謂有「不

符正當法律程序」疑慮。 

(五)惟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旨在確保人民

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。現行

相關法律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，即在當事人

尌法官曾參與之裁判聲明不服時，使該法官於其救

濟程序，不得再執行職務，以保持法官客觀超然之

立場，而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。基於相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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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理，本案教準部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審議委員

與性騷擾申覆會之審議委員完全相同，將使性騷擾

申覆會之審議委員審議自己之申訴審議決定書，不

但有球員兼裁判之嫌，亦實質架空申覆救濟程序，

除難期待其客觀公平審議申覆案件外，對申覆人之

程序保障實有未洽，與正當法律程序未盡相符。雖

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並未規定迴避原

則，然「正當法律程序」（即避免先入為主，球員

兼裁判等不公平情況發生）既法治國原則之一，教

準部自有遵守之義務，至於國防部104年9月21日國

人整備字第1040015481號令頒「國軍人員性騷擾處

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」第24點第3項與「正當

法律程序」未盡相符部分，應有檢討修正之必要。 

(六)據上論結，本案教準部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審議

委員與性騷擾申覆會之審議委員完全相同，球員兼

裁判，與正當法律程序未盡相符，應從制度面檢討

改進。 

三、教準部未考量本案被害人之感受及相關權益，將其調

離至該部之下屬單位，並因職務之調動，喪失資訊專

業加給，顯有不當 

(一)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14點規定：「單位接

受性騷擾申訴案件，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於二

十四小時內完成下列措施：（一）有影響人身安全

者：立即隔離當事人，保護被害人不受到二度傷

害；疑似加害人為單位主官（管），必要時由五級

代理人暫代職務。（二）當事人有輔導、醫療等需

要者：應立即協助轉介單位心理輔導中心、地區心

理衛生中心或醫療機構。」 

(二)查教準部於104年6月10日實施行政調查，同年7月

17日成立「作模處上校林○○涉性騷擾」申訴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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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評議委員，嗣於同年月29日辦理本案被害人A女

之職缺調整，調任陸軍化訓中心計畫考核處擔任上

尉教育訓練管理官，並於同年7月31日先行以電話

通知A女同年8月1日調職命令，另於同年月3日將人

令交付予A女。惟A女是本案受害者，原本職稱為電

腦修護維護官，並有資訊專業加給，惟教準部未考

量A女之感受及相關權益，且未徵求A女之意願，將

其調離至該部之下屬單位，並因職務之調動，喪失

資訊專業加給，甚至擔任非其專長之新職務，易使

A女誤以為其因性騷擾事件反受調職之懲罰或處

分，顯有不當。雖然教準部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，調

單位只有職缺的問題，沒有上下級的問題，亦非下

放的意思，且軍人的調動，不會詢問當事人的意

思。然對於本案被害人之感受及相關權益，實有加

以周全考量之必要，否則本案被害人因性騷擾事件

身心俱創，倍感壓力之情形下，又須承擔非其專長

之新職務，無法即時上手之雙重壓力，甚至亦遭受

喪失資訊專業加給之不利益，對其權益保障實屬不

周，衡平性亦欠允當。 

(三)綜上，教準部對於本案被害人所採取調職之必要措

施，未考量被害人之感受及相關權益，將其調離該

部之下屬單位，並因職務之調動，喪失資訊專業加

給，顯有不當，允應從制度面加以檢討改進。 

四、因性騷擾事件具高度私密性，被害人往往不欲張揚，

而選擇先透過非正式申訴管道，向熟稔之同僚或長官

傾訴或尋求協助，教準部允應在被害人正式提起申訴

前，建立相關因應措施或處理機制，以提早發現並提

供協助 

(一)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8點規定：「性騷擾

案件申訴管道如下：（一）本部免付費性別暴力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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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服務專線：○八○○八八五一一三。（二）各司

令部○八○○申訴專線。（三）各級主官（管）及

監察業務部門。」、同規定第9點第1項規定：「發生

性騷擾事件，被害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申訴。其

以言詞為之者，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，經

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確認其內容無誤後，由其

簽名或蓋章。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，應載明下

列事項，並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：（一）申訴人之

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

護照號碼、服務之單位與職稱、住所或居住及聯絡

電話。（二）有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

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、職業、住

所或居住及聯絡電話，並應檢附委任書。（三）申

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。（四）年月日。」 

(二)依A女向本院陳訴之內容，其家屬於104年6月10日親

至教準部向前指揮官○○○中將反應，並於正式立

案前，曾向以下長官請求協助： 

1、透過其他管道告訴該單位政戰主任○○○上校

協助處理。 

2、透過管道請求時任陸軍司令部保防安全組的副

組長○○○協助處理。 

3、向前長官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參謀○○○上校請

求協助。 

(三)依教準部內部行政調查，A女於立案前轉請長官處理

之情形如下： 

1、教準部政戰主任○○○表示，其自102年7月16日

任職迄今，並未有接獲任何人表達受○姓上校請

託，轉達有關案內A女受性騷擾之情事，此有教

準部104年6月15日調查報告書簽名紀錄可稽。 

2、陸軍司令部保防安全組前副組長○○○於10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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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接獲國防部一位退伍學長轉知，A女遭林員性

騷擾，○前副組長遂向林員告知，有一親戚小孩

A女，請林員照顧，林員臉色大變。此有教準部

104年6月15日督察室主任室洽談紀要可稽。 

3、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參謀○○○上校於103年在一

次專科學校同仁聚餐時，A女告訴他被林員碰觸

胸部性騷擾，○上校要求A女向體制內反應，104

年6月初時，A女又跟○上校反應再度遭林員肢體

碰觸，同年月4日○上校至教準部向前指揮官○

○○中將反應，此有教準部104年6月15日督察室

主任室洽談紀要可稽。 

(四)本院詢問政戰主任○○○上校、國防部政務辦公室

公共事務處參謀○○○上校、陸軍司令部保防安全

組前副組長○○○上校之內容摘要如次： 

1、○○○上校： 

有關A女遭林員性騷擾之事件，他是104年6

月10日才知道林員性騷擾這件事情。在接受訪談

時才知道本案全貌。他不認識○上校。 

2、○○○上校： 

（1）A女約於103年6月以電話告知他遭林員性騷

擾之情形，但只能安慰她，問她需要什麼協助。

他跟A女說只聽她片面之詞，且不認識林員，故

無法百分百相信。 

（2）A女有所顧忌，不敢提申訴，因為遭受騷擾

時，完全沒有任何證據，且軍中文化是寧可相

信位階較高的長官，而非下屬的陳訴，A女遇到

問題才會跟他講，他建議她循正常管道報告，

她怕下場會不好，所以不敢講。 

（3）因他認識○指揮官且A女有提供林員的簡訊

給他，再加上A女在受訓期間，快結束的前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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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約104年4月有傳簡訊給他說，若她將來怎

麼了，請他幫她還她清白，所以，在104年6月4

日他決定向其教準部前指揮官○○○報告。 

（4）他向教準部前指揮官○○○中將報告的內容

為：A女於103年曾向他反應遭林員性騷擾的事

情，他透過陸軍司令部的學弟於103年向教準部

的政戰主任○○○報告。他是滿信任A女所講的

狀況，A女希望他能夠幫忙不要在這樣的環境下

工作，她喜歡從軍的職業，她也不想害任何人，

但手上無任何證據，但這件事情應該向長官報

告，請長官處理。後來A女希望他不要再反應

了，因為她被恐嚇，她覺得官官相護。她似乎

感覺到沒有得到處理，林員有警覺，有保持距

離，A女覺得這樣很好，她尌可以正常上班了。 

3、○○○上校： 

（1）103年5月某天，他接到一退伍學長來電告知

他朋友的小孩A女在教準部被騷擾，請其瞭解。

他問她為何不循正常體系申訴？她說她想低調

處理。 

（2）隔天回單位後，找了曾在教準部服務過的○

○○，請他將A女帶過來，因不喜歡一個女生單

獨在他辦公室，所以請○○○在場。他聽了A

女聲淚俱下的敘述（除性騷擾外，另林員和老

婆出去玩，也需要接送。……A女甚至想開車去

撞橋墩）之後很生氣，跟A女說：「帶你去司令

部軍紀監察組，循正常管道申訴」，A女卻說她

的主要訴求是只要林員不再騷擾她，讓她能夠

正常工作尌好。 

（3）103年5、6月時，他告訴林員，有一個朋友的

小孩，是A女，請他多照顧，他聽完後臉色大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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尌不敢再找A女。 

(五)經查性騷擾事件具高度私密性，且加害人每次加害

行為往往事出突然，非被害人所能預料，而難有留

存證據之可能，在苦無證據、擔心名譽受損、遭受

異樣眼光或被排擠等等的顧慮下，被害人往往不欲

張揚，甚至一味隱忍，而選擇先透過非正式申訴管

道，向熟稔之同僚或長官傾訴或尋求協助，因此，

如能在被害人正式提起申訴前，建立相關因應措施

或處理機制，提早發現並提供協助，當有助於避免

對被害人身心傷害之擴大，甚至避免憾事發生，尤

其軍中文化是寧可相信位階較高的長官，而非下屬

的陳訴，在性騷擾加害人為被害人的直屬長官的情

況下，更凸顯於被害人正式提起申訴前，建立相關

的因應措施或處理機制的重要性與必要性。對於被

害人未循正式申訴管道提起性騷擾申訴事件，而向

非直屬長官請求協助，並表明希望低調處理，為協

助該被害人解決該問題，並避免性騷擾事件更趨嚴

重，教準部雖回復未來可依「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

以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」第13點第3項規定，各

單位收到非權責範圍之案件，應於7日內以密件將

相關資料移送權責機關；故案件經移轉後，須由國

防部正式立案，並編組召開申訴會實施審議。惟從

該規定內容觀之，仍無法在被害人正式提起申訴

前，有相關的因應措施或處理機制，提早發現並提

供協助，故教準部前揭規定仍有所不足。 

(六)綜上，教準部對於被害人循非正式申訴管道，向熟

稔之同僚或長官尋求協助者，允應從制度面建立相

關因應措施或處理機制，並廣為宣導，同時對於寧

可相信位階較高的長官，而非下屬陳訴的軍中文

化，亦應予以正視，因長官與部屬是職務關係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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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，長官與部屬之人權與人性尊嚴應是平等的，如

此才能及時提供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適當之協助，避

免被害人身心傷害擴大，並提早發現，甚至避免憾

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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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教準部處理本案性騷擾事件未依國軍人

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15點第1項規定，於7日內組成

性騷擾申訴會進行調查、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審議委

員與性騷擾申覆會之審議委員完全相同，球員兼裁判，

與正當法律程序未盡相符、未考量本案被害人之感受及

相關權益，將其調離至該部之下屬單位，並因職務之調

動，喪失資訊專業加給、且因性騷擾事件具高度私密性，

被害人往往不欲張揚，而選擇先透過非正式申訴管道，

向熟稔之同僚或長官傾訴或尋求協助，教準部未在被害

人正式提起申訴前，建立相關因應措施或處理機制，以

提早發現並提供協助，以上均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

24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國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

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仉桂美、包宗和 


